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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布依族婚姻资料汇编

一 、 择 偶

——婚姻的限制

布依族青年男女婚姻的缔结，一般是父母包办的。在子女年幼时，父母就替他们留

意婚事，一有了对象男方就主动请媒人说合。子女自己的愿望是无从表达的，尤其是女

子更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

由“父母之命”缔结的婚姻，并不是毫无约束的。基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原因，

还要受着下列一些封建关系、传统习惯和迷信禁忌的限制。

同　　　　　　宗　　　　　　不　　　　　　　婚

布依族同宗不婚的限制很严。因此，同姓大多不能开亲。人们认为姓是氏族的标

志，也是区别血缘关系的一个依据；同姓表示同宗，故不能通婚。有的虽然不同姓，但

据传说在历史上有血缘或近亲关系的，也不能婚配。如镇宁扁担山一带的卢、马两姓，

安龙县鲁沟乡的余、贺、韦、陆四姓，都匀市的平庄赵、何、骆、罗、杨、刘、孟、陆

八姓也是互不开亲的。有的虽然是同姓，但据说不是同宗，则可通婚。如龙里县三元场

地区的罗姓与贵定县盘江一带的罗姓可以通婚。望谟县平绕地区的王姓与王姓土司家开

亲；据说王姓土司在很早以前有一位女王招了一位李将军入赘，李将军和女王结婚以

后，即改为姓王，所以，实际上王土司家与当地王姓不同宗。

从以上情况看来，布依族中异姓之间或同姓之间能否婚配，是以同宗与否来决定，

宗才能婚配。如果同宗开了亲原则上是不 ，就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亲上加亲、女大于男

布依族中，流行着“姑舅表婚”或“侄女赶姑妈”的习俗，惠水地区母舅还有娶外

甥女为儿媳的优先权利。人们喜欢“亲上加亲”的联姻，因此，配偶一般是先在亲戚中

选择，如果亲戚中没有适当的对象，才向外寻求。在亲戚中找配偶首先要注意是否辈份

如果不同辈份进行婚配，就会受到阻拦和被讥为乱伦。同时相同， ，不同辈份开亲，在

亲戚间称呼上确实有困难。

布依族男女婚配的年龄，一般是女的比男的大二岁至五岁，或男女年龄相等，女的

小于男的是很少的。这是由于布 落夫家”和早婚的习依族中流行着婚后新娘不立即

俗，女的比男的大，她就成熟得早，婚后就能早一点来夫家常住。 同时，布依族妇女直

接参加生产劳动，夫家总是希望增加一个较强的劳动力，所以老人们常这样说：“大媳

妇！大媳妇！早来当家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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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信

选择配偶很注意生辰 “八字”。因此，在订婚前，先要请魔公或算命先生来合

字”，不冲不尅，才能订婚。所谓冲克，系指属鸡的人不能和属狗的人成婚，俗谓“金

鸡怕玉犬”；属于火命的人不能和带有水命的人成婚，所谓“水火不能相容”⋯⋯等等

迷信观念。人们认为违背了这些迷信观念，必然是短命夫妻。

在镇宁扁担山一带的布依族中，还有这样一种迷信，即认为有少数人身上附有“读

引”（译音）。据人们传说，“读引”是鬼怪，他的灵魂会化为蝴蝶。带“读引”的人

常把蝴蝶装在坛里，有时也会飞出来，如果被人弄死了，带“读引”的人也会死亡。据

说“读引”不害人，可是被认为带“读引”的人，是遭歧视的。即或他有钱有势，一般

人也不愿和他通婚。

门　　　　　　当　　　　　　户　　　　　　对

在阶级社会里，布依族的婚姻也带上了阶级的烙印。“门当户对”是婚配的原则。

地富只与地富开亲，与中农开亲的就很少。富人常说：“宁愿要大人家的奴婢，不愿娶

小人家的姑娘”。当然，劳动人民也不愿“高攀”他们，认为富家女人好逸恶劳，不是

劳动生产的能手。

虽然人们流传着“铁门对铁门，板门对板门”的俗语，不同阶级的人一般不通婚，但

也有个别特殊情况。如由于贫苦人家的女儿聪明秀丽被迫嫁于富家。另一方面，也有贫

苦人家的男儿，由于英俊能干，被富家姑娘热恋着的。

在镇宁扁担山一带，有少数人被指为“读怀”。传说“读怀”过去是“奴隶”，一

般人都不和他们通婚。如果娶了“读怀”的人作妻子，就会遭到家族、亲戚朋友的反

对，甚至连亲兄弟也要断绝往来，有红白喜事时不准他来参加。所谓好人家的姑娘在

“赶表”时和“读怀”的男青年有了感情而私自逃婚与他结合，其父母也就不认她为自

己的女儿了。以后事过境迁，他的女 即或回娘家探亲，所带来的礼物，还是不能拿去

供奉祖宗。这显然是带有深刻的阶级烙印的。

限 制民　　　　族　　　间　　　　的

布依族人民长期以来就与汉、苗、仡佬等等兄弟民族人民相处，在经济与文化上交流

频繁，联系密切；各兄弟民族并有共同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情谊。但布依族一般不

与外族通婚，尤其是布依族聚居区和偏僻地区更是这样。仅在与汉、苗族杂居地区有与

外族通婚的，如都匀市墨冲区良亩乡。可是在与外族通婚事例中，只见布依族小伙子娶

外族姑娘，罕见布依族姑娘嫁给外族的。

民族间不通婚，是民族间存在着隔阂的一种表现，这种隔阂主要是历代反动统治阶

级造成的。但各民族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和生活方式不同等等，也是不通婚的重要

因素。在罗甸县平亭村布依族中认为汉族姑娘不会织布，不会种水田（当地汉族大都住

在山上），言语不通，娶来在一起生活很不方便。在兴仁马路河地区还流行“鸡是鸡，

鸭是鸭，鸡鸭不能相配”的俗语，反映了民族之间不通婚的历史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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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订 婚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布依族的婚约，一般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订立的。

由于父母包办婚姻，订婚的年龄是很早的。惠水县么雪寨二十八家布依族中男女订

婚年龄：一至五 六至十岁占百分之二十九；十一至十五岁占百分之岁占百分之十八；

十；在十五岁以前订婚的共占了百分之五十七。一般是家庭愈富有，订婚的年龄也愈

早，甚至有“指腹为婚”的。在父母为年幼子女包办订婚的情况下，造成了许多青年情侣

的悲剧。如镇宁县扁担山地区，在解放以前十年之间，就有五人因对包办婚姻不满而自

杀。

婚姻的订立一般都需要媒人说合。媒人不拘性别，大都是男方的至亲好友，年龄在

中年以上，配偶健在，子女旺盛的。人们认为替人作伐是办好事，等于修桥补路。因

此，媒人不受金钱报酬，为双方奔走。如果双方是至亲好友，说合是比较容易的；如系

彼此不熟悉的人家，奔走的次数就很多。当媒人初次来向女方提亲时，女方为显示自己

女儿的高贵，即或心中十分乐意接受， 也要故意推却。但经过媒人四、五次探访，女方

仍表示不同意，那是真心拒绝联姻。在说合中，如果女方泄漏了女儿的生辰八字，那是

许诺之意。安龙、册亨一带媒人去求亲时，必须带“走路糖”（红糖二、三斤），女方

收糖，表示许婚，女方退糖，表示谢绝。在婚姻说成后，男女双方要宴请媒人，并送鸡

一只，酒一壶，表示谢媒。

几　　种　　订　　婚　　形　　式

在镇宁、关岭、普定等地区，配偶择定之后，即由男家通知女家订婚吉日。届时，

男家亲友二人或母亲、嫂子和族中老妇一人携带公母鸡各一只，酒二斤或四斤和糖二斤

前往女家。女家将鸡烹后，与糖酒一起敬祖。敬祖后即以鸡酒宴请男家来宾，并请家族

中二位老年人作陪。至此订婚仪式就算结束。在安龙县鲁沟和册亨一带，订婚时要由媒

人送聘金给女家。聘金多少视男家经济情况而定。

贵阳地区的布依族，女家认为自己的女儿订婚是一件大事，届时要宴请亲友，当众

郑重表示自己的女儿已许配终身。如果订婚吉日女家经济有困难，宴客可在以后举行。

镇宁县扁担山一带，要在订婚后结婚前举行隆重的“拿八字”仪式。那天，男家客

人携带蜡烛一对、鞭爆一串、 鸾书”一套、席菜八碗、猪腿一只、猪肉一块、公母鸡

一对、酒十二斤、糖二斤和银元若干（必须双数）送往女家。客人到达后，女家举行祭

祖仪式，将写好女儿生辰八字的鸾书、银元和糖放在祖位前，供奉饭菜，燃烛鸣爆。接

着宴请男家来客，分数席就座，由女家请族邻作陪。席间主人殷勤劝酒，来客皆大醉。

当男家客人告 ，并取走鸾书时，男女双方代表须对饮一杯，出门时双方代表又要对饮

一杯。此外，男家来客中有一位专管钱礼的老者，他除了向女家祖位献银元外，还要送

银币二、三元给新娘的舅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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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一带兴仁 ，有“背八字”的仪式：在那一天，女家用二尺红布或蓝布将女儿的

八字包好，放在祖宗灵位前面，男家特请一个聪明大胆的儿童去取得“背回”。当儿童

到女家去取时，女家要用去水浇他，他要尽可能避免水淋。但在这一场合，往往是儿童被

儿童取得八字后，女家要淋得满身湿透，引得在场人捧腹大笑 送他一元二角钱和一升米

财 礼

在订婚中，男家花费很大。花溪一带送给女家的财礼要四、五十元以上银币；惠水

是八十元至一百元；罗甸在一百元以上；安龙、册亨一带由数元以致数百元。平塘一带

在订婚时男方要送四、五十斤糖和糯米饭给女家，同时还得孝敬岳父岳母一只小猪，向

女家舅父姑母献鸡鸭。订婚后至结婚每逢年节要送岳父母“一方一肘”（一只猪腿和一块

二斤重的猪肉）和若干糯米粑等礼物。望谟县的布依族在订婚时一般要送八包约数十斤

至一百二十斤重的红糖和鸡、肉、酒等给女家。民间流行着“不讲财礼身不贵”的谚

语。因此，经济困难的人，往往由于凑不足财礼而成为“单身汉”。独山麻尾地区有二

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在解放前因担负不起繁重的财礼而没有结婚。

订　　婚　　的　　约　　束　　　力

订婚后悔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其手续与离婚相似。在花溪布依族中，订婚时女家

拿出一只鸡，当众称其重量，男女双方均须把重量记牢，以后如有悔婚事件发生，提出

悔婚的一方必须赔偿对方与该鸡同等重量的银子。

订婚后两家就变成亲戚，遇有喜事彼此要送礼，男家送女家较重。从订婚或“拿八

字”至结婚要相隔一段时间，其时间的长短，主要由男方经济情况决定，短的只有几个

月，长的可达三、四年。在这段时间内，一般女子尤其是成年女子可以少参加田间劳动，

在家赶制枕头、衣服、鞋面及其他刺绣品等等。尤其是刺绣品（有的地区是鞋）要充分

准备，因在结婚时新娘必须把它分赠给男家的家属作为见面礼。

三 、 结 婚

各地区结婚形式

镇宁扁担山地区

以镇宁县扁担山为中心以及接近这一地区的关岭、六枝、普定的布依族，在结婚的

前一天，男方要派二位能干的青年男子（配偶健在或未婚的）和一位少女携带酒一斤前

往女家迎亲。他们的任务是迎接新娘、引导和保护新娘安全到达男寨，并负责把女家送

给男家的一担糯米粑粑挑回。女方寨中的小孩们准备好锅烟等候，见迎亲人到来时，就

向他们脸上或身上乱涂乱抹，因此他们必须非常机警，随时警惕和躲避。迎亲的人在女家

用饭后，就带领新娘去男方的寨子。迎亲的姑娘害怕再度受小孩的包围，往往提前溜出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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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等候新娘。女家送给男家的一担粑粑，在新娘出门前，就由寨中的青少年担往寨外等候，

这时迎亲的男青年必须把粑粑抢夺过来，他们又被包围，并被追击到二、三里路之外。抢

到粑粑并逃脱追击后，等新娘由两位年青的伴娘陪同来到时，他们才护送着新娘到男寨。

新娘因害羞，怕被男寨的人们观看，在路上总是尽量拖延，黄昏时才到达男家的村

寨。新娘到达男寨后，即到一家与夫家不同姓的亲戚家中住宿一夜，如果该寨只有一个

姓，也可不受此限制，惟当夜不能住在夫家。

次日到了吉时，男家就派人去迎请新娘。新娘穿着一套套新衣服，由小姑领路、伴

婚陪同出门。这时男家在门口挂一条二丈多长的红布，门的左面放上一张方桌，桌的一

角撑着雨伞，桌面摆着一碗饭、四杯酒、一块“刀肉”（长方形的猪肉）和一只装满谷

子的斗，上置铜元数十枚、银元数枚及纸币数张。魔公站在桌前，点燃香、烛，烧化纸

钱，口诵退鬼咒语，并叫一人把一只公鸡杀死，将鸡血洒在大门口的石级上，再用火把

在鸡嘴上焚薰后，抛掷于地。这样就表示驱退了新娘带来的邪恶，在鞭炮声中新娘即进

入男家。

新娘进门时，旁人强拉她以手摸斗内的谷子和钱，表示到夫家后会掌管钱财、粮食

之意。堂屋门槛上预先放有一个马鞍，旁人拉她跨过马鞍，她却偏偏从边上跨过去。进

入堂屋后，她就把为了结婚而在进门以前临时戴上的新头巾拉下，愤怒地抛掷于地。堂

屋中间的神台上早已点上香烛，摆好猪头、酒、肉，前面地上铺了一块垫褥，亲友们拉

着新娘下跪敬祖，新娘又来一次反抗，充其量仅略作屈膝姿态就算了事。敬祖后，亲友

们又来迫她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但她又要抗拒，这又会产生几分钟的混乱。随后，即进

入卧室。随她来的伴娘就帮她重新整理头饰，再把进门前多穿的新衣脱去数套。从这时

起，新娘才慢慢安定下来。新娘住的卧室早已挤满了凑热闹的少女们，新娘和他们在一

起，很自然地说说笑笑。她的身上在这时已没有特殊的装饰，所以陌生人进去，就无法

辨别究竟谁是新娘、伴娘、贺客了。

举行结婚仪式过程中，某些节目进行时，新娘在形式上必须一再表示愤慨和抗拒，

可能是对封建包办婚姻不满的反映。

结婚不仅是个人或一家人的私事，而是全族，甚至全寨的一件大事。这不仅扁担山

其他地区的布依族也是这样， 是如此。事前大家都来帮忙筹办喜事。所有的亲戚朋友事

先用口头通知，老外家（母舅家）还须专人或用请贴去请。凡来贺喜的都亲自带礼物

来，办婚事的人家请有专人将这些礼物登记上册，以便将来还礼。送礼的厚薄视亲谊关

系的亲疏而有区别。一般亲友的礼品不外乎是一坛酒或几升米和若干银钱。亲谊较厚的

如母舅、姑母家除了一坛酒之外，还送一、二十元钱，一匹一丈多长的红布或蓝布，一

副贺联，一串火炮。新郎的母舅、姑母和姐妹要送新娘一件衣服或一块花围腰。当然一

般贫苦农民因经济困难也只好少送一些礼品。

一般的贺客多半在结婚当日的早晨来到，当晚回去，路途较远的可以留宿一夜，次

日吃了早饭才各自散去。老外婆家、姑妈家来的人是来宾中的主要客人，视为上宾，他们

照例于结婚的头一天晚上赶到。他们到达后，即被热情招待。老外家和至亲好友来时，

必须请有一、二位歌手（一般都是善歌的老妇人）同来。主人敬酒之后（当地有一种较

古老的敬酒方法，他们把酒 主要是甜酒，放主大坛内，坛口用稻草拴塞紧，把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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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尺长的细竹管穿过塞子伸入坛内，人们就含着竹管饮酒），人们就围坐在火坑旁谈

心，歌手们就要唱祝贺歌。一经开头，在旁人的邀请和歌手们互相邀约下，你一首，我

一首的唱起来。在互相推让、谦逊而又不服气的情况下，唱歌就带有比赛的性质，除了

晚吃饭或休息时间之外， 上唱，白天也唱，连续几昼夜。歌的内容一般是：叙述如何建

立小家庭，如何生产劳动，如何处世待人以及叙述历史、族源、人类起源故事等。也有

称赞新郎、新娘聪明、美貌的，也有祝贺他们俩白头到老、好好抚育子女的，也有庆贺

结婚者的父母有福有禄的等等，颇有教育后代的意味。在这时候，老年人往往乘机滔滔

不绝地讲述本民族的故事传说，一般年轻人也都喜欢倾听。这样使一些宝贵的历史故事

得以流传下来。

来客饮宴时，必须男女分席。每桌所有的贺客都必须痛饮，主人和主人的代表在桌

旁殷勤劝酒。解放前，地富阶级办婚事，讲究排场，贺客可以无限制的终日豪饮，酒的

消耗是很大的。

新郎在结婚仪式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完全表现不出他是那天的主要人物之一。新郎与

新娘不仅不实行夫妇交拜礼，而且新郎还要回避。他与新娘既不说话，又无接触，夜间也

不同房。在服装上也没有特别的标志，也没有人向他道贺，只偶尔有些年轻人向他开开

玩笑而已。在这几天内，他也和一般人同样工作，同样喝酒。特别是早婚的，有的新郎

才八、九岁，新娘才十一、二岁。这样的新郎根本还不懂得结婚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终

日很兴奋的在外面乱跑，和孩子们一起抢炮竹玩，好象在凑别人的热闹。

新娘结婚后，在夫家住三、四天，就由伴娘陪同返回娘家。新娘回去时，男家必须

准备一担粑粑和一块约五、六斤重的猪肉，叫人挑往女家。女家将粑粑切成小块分送家族

寨邻。

北　　盘　　江　　流　　　域

在北盘江流域一带布依族中，男家在结婚的前一天，把事前替新娘做好了的服装，

用布包好，派人带到半路，交给女家派来接取的女子，但交接的时候要进行争夺。男方

把衣包抛掷过去，等对方女子来拾起时，男方就上前用木棒捶打她，使她拣拾不到并且

挨打，经过几次的尝试，最后才让女家把衣包夺去，这个仪式叫做“打包包”。还有一

种仪式：新娘将进门时，男家的人和陪新娘来的人用碎石子互相投掷。在互相抛打的紧

张状态中，新娘必须敏捷地跑进门口，否则就会被波及。送亲的人们将要跨入门时，男

家又用木柴向他们乱打，一直等到他们冲过去后才停止。这个仪式叫“打柴块”，又叫

“过分关”。

各方亲友必须前来祝贺，在宾朋满座的时候，贺客中的歌手们则互相邀约对歌。于

筵席间或者围坐于火坑旁谈话之际，人们即引吭高歌，此落彼起，歌声荡漾，悦耳动

听。中、老年人的对唱颇有比赛的性质。青年男女则借参加婚礼的机会互相对唱，倾吐

爱慕之情。这一习俗不仅流行于北盘江流域的布依族地区，同时也流行于罗甸、望谟以

及镇宁县的六马地区。

结婚这几天新娘也要参加一些劳动，如挑水等。客人散去之后，新娘乘挑水的机会

逃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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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顺　　　　　　　　　地　　　　　　　　　区

结婚那天，男方准备大猪腿一只，或猪肉四斤，灯笼一个，伞一把，有的区乡还有

糯米粑一挑，请族中双亲健在的童男童女各二人送往女家。这些礼物叫做“迎亲菜”，

有的地方叫做“上头菜”。他们到后，女家就请族中父母双全的并且与新娘生肖相同的

少女二人（有的区乡是子女较多的老妇数人）替新娘梳头辫发，这叫做“梳头”或“上

头”。“梳头”礼完毕后，女家派一位未婚少女陪同新娘，由男方派来接亲的人在前引

导出发。此外，另有送亲的男子数人提灯笼，在后随行。送到半途，除伴娘外，其余的

送亲人就返回女家。新娘到达男家门口时，门槛内已预先放好的一把铁耙，新娘必须由

上面踏过。进门后就由众女眷引入厨房内略坐，隔一会就一起出门，到邻家去歇宿。在这

一段时间内，男家父母必须回避，否则，人们认为将来新妇来家时，翁媳间必不和睦。

到第二天早晨贺客们都纷纷散去，新娘再由伴娘陪着入门拜见翁姑，随后，就返回娘

家。

贵　　　　　　阳　　　　　　地　　　　　　区

贵阳一带的布依族中，在结婚那天，男方至少须派新郎的弟弟或好友二人到女家迎

接新娘；有时也有新郎自己去接的。去时带伞一把，红绿灯笼各一个，表示迎接之意。

二人陪新娘步行到男家时，除由接亲者引导外，女家至少派亲友中的少女 送。到了门

口，男家放火炮以示欢迎。进门后即由小姑伴着先拜祖宗，再拜土地菩萨及灶神，然后

夫妇行交拜礼，最后与夫家的亲友行相见礼，各长辈均须出钱为礼，新娘也拿出自己的

刺绣品作回礼。新娘在夫家住三天，夫妇不同房，由小姑陪宿，到第四天就回娘家。

龙里、贵定地区

龙里、贵定一带在结婚的前一天，男家派青少年男女各二人，到女家去迎接新娘。

这四人通常是新郎的堂弟妹或亲 男的各拿灯笼一个表示迎接弟妹。去时女的带伞一把，

及以作夜行照明之用。当天晚上，男家还派七、八个青年男子到半路去迎接新娘，防止

意外事件发生。新娘来时，女家还派四至五个青年男女陪送，这些人多半是新娘的兄

弟、妹子或表兄弟妹。新娘离开娘家叫“出阁”，到男家叫做“进亲”。在办酒席的第

三天（一般的亲友走后），男家还要另具请帖去请女家直系亲属的女眷们来吃酒，称为

“被窝酒”，以表对她们帮忙做针线的谢意。男家对这些请来的“亲家”待为上宾，所

设的酒席更加丰富。到第五日新娘同送亲的和这些后来的亲人回去 在临行前吃早饭的时

候，新郎新娘要向家族中的伯伯叔叔和帮助办酒席的厨师敬酒，新娘分 把自己做的刺

绣品送给他们，得到这份礼物的人就要送新娘一些钱，钱的数目要看得到的礼品数量来决

定，一般的是三、四元。新娘回去时，男家还要送两个约八十斤重的糯米粑粑和一只十

来斤重的猪腿。女方把糯米粑切成约三、四两重的小块送给寨邻，这叫做“分杂包”。

流行“坐轿”的地区

布依族结婚坐轿并不是普遍的，仅限于罗甸、望谟、兴仁、贞丰、平塘等县的某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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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龙里、贵定一带，则是在有钱有势的地主阶级中流行。一般来说新娘都是步行到

男家的。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布依族妇女说：“在六、七辈人以前，布依族姑娘出嫁都是

走路不坐轿，近百年来才学会了客家（指汉族）这一礼节”。从这里可以看出结婚坐轿

是汉族习俗的影响所致。

流行坐轿的地区，在结婚的前一天，新郎和两位押礼先生骑着马，吹鼓手们奏着唢

呐，前后相随着若干帮忙抬嫁妆和抬着花轿的亲友，一路上热热闹闹的前往女家迎亲。

他们带着约八斤重的一只猪腿、一块约四斤重的四方猪肉、一块挂轿肉和两块各二斤重

的送给新娘姊妹与媒人的猪肉。还有八十斤重的送给女家的接亲粑、十二个送给新娘姊

妹和厨师的粑粑和六个分给看热闹的儿童的“放牛粑”。并备有酒二十斤、陪轿鸡一

只、上轿礼金二角、姊妹钱二角、离娘钱一元二角、木梳一对、丝线一只、蜡烛三对、

灯笼一对。到女家后，女方大办酒席招待。当天晚上新娘照例要大哭一番，讲讲父母抚

养的恩情，诉诉离开父母的痛苦，说说不了解男家情况的畏惧等等。望谟有的地区，新

娘哭时，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要送给她一些钱作为私房。在“出阁”时由哥哥背她上

轿。兴仁县李关地区，新娘上轿时穿草鞋，进轿后才换上布鞋。临行前女家的父母及媒

人向押礼先生交代陪嫁的嫁妆等物的数目，押礼先生照例要清点一番，然后表示保证将

嫁妆如数送到男家。这时女家 时“出即向押礼先生敬酒一杯，以示感谢。新娘按吉

门”上轿，女家要给抬花轿的人们一些辛苦钱。炮竹一响，男家请来抬花轿和抬嫁妆的

人们即各执其事，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离开女家。这时女家的父母都在掉泪，尤其是

母亲要嚎哭一阵，经旁人劝说之后，她才慢慢停止。

新娘被抬到男方寨子后，即在择好了的吉时举行进门拜堂仪式。

四、“坐家”和戴“假壳”

“坐家”及其原因

布依族举行结婚仪式，旨在把婚姻加上一层道德上、法律上的束缚，使夫妻关系从

形式上固定下来。新娘在结婚以后，在夫家只住几天不与新郎同房就回娘家，以后几年

她基本上不在丈夫家常住，仅在每年农 时，由新郎的母亲或姐妹来接去几次（头一年

有的一次也不去），每次住上几天。在夫家好象客人一样，只帮做一些临时活路，做完

以后，又匆匆跑回娘家。妇女结婚后不常住夫家的风俗叫做“坐家”或者也叫做“不坐

家”（“坐家”是指她回娘家长住之意。“不坐家”是指她不到夫家来常住之意）。

“坐家”据初步了解有如下几种情况和原因：

（ ）有些人结婚的年龄很小，在结婚后的几年内，事实上不可能有实际的夫妇关

系。因而“坐家”时间的长短一般依结婚的年龄大小为转移。短的二、三年，长的可能

达十几年。当夫妇都到了成年，新娘每年到夫家去住的那些日子，如怀了孕，女的就必

须常住夫家了。

（ ）由于父母包办婚姻，新夫妇相互了解是不够的，感情往往不融洽，因此，结

婚以后，男女双方对“坐家”都没有反感，他们仍就参加“赶表”（赶表”的情况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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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过一段自由的恋爱生活。如果一个新婚的姑娘不喜欢她的丈夫，她在“赶表”时

有了好朋友，就更想尽量延长“坐家”的时间。但到了相当年龄，不管夫妇感情是否融

洽，也只好遵从父母之命与丈夫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了。

）布依族妇女，在农业生产上是主要劳动力，姑娘出嫁自然会影响娘家的生

产；加上骨肉情深，舍不得女儿马上离开，父母也情愿让她在家多住一段时期。姑娘也

想借“坐家”期间，多准备一些自己的服装，以及将来到夫家后生儿育女所需的衣服、

鞋、帽和背带等，以免将来到夫家后，家务繁杂而无时间准备。

戴 “ 假 壳 ”

在镇宁扁担山一带，在男家需要新妇来家长住时，还得经过一次戴“假壳”手续

（根据习俗妇女未戴“假壳”就生孩子那是不允许的）。“假壳”是一种形似畚箕的女

帽，以竹笋壳为架，用青布包扎制成（戴“假壳”时，“假壳”上还须加上一块花帕），

一般是成年的女子结婚后两、三年才开始戴这种帽子。戴“假壳”要经过一场斗争。男

家对此的一切准备是秘密进行的。到时，男家的母、嫂或另请亲戚中的二位女子携着一

只鸡和“假壳”，偷偷地溜到女家，躲藏起来，利用适当机会，乘新娘不备的时候，突

然上前把她抱住，硬把她的辫子解开，并把“假壳”戴在她头上。如果抓住了她，但当辫

子未被解开，她就挣扎跑掉了，这一次就不算数了。戴“假壳”往往需经过几次才能戴

成功。新娘一戴上了“假壳”就标志着距离她到夫家去常住的时间不远了。当地布依族

中的青年妇女们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坐家”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荣耀，对结婚不久就

与丈夫同居的女子，会被鄙视。因此戴“假壳”给她带来了恐惧、忧虑和羞耻，头几次

不顾一切的抗拒逃跑。甚至由于不满意自己的她 丈夫，在被捉住戴“假壳”时而投河

自杀。在新娘被捉住解去发辫之后，都要痛哭一番（不管夫妻感情好否照例要痛哭，这

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头两、三天都躲在房里不见人。

戴“假壳”是有一定时间的，只能在每年八、九月到第二年的四月这段时间内进

行。在这些时日里，已婚的少女们都提心吊胆，随时警惕。等到四月一过，她们就可以松

口气，到八、九月后再来对付。据传说：四月以后蛙声遍田野，老年人不愿在这类似啼哭

的声浪中，再听到由戴“假壳”而引起的悲哀号泣。其实四月到八、九月间正是农忙的

季节，一切活动都须服从于生产，劳动生产一忙，自然就顾不到其他活动了。

五
、
“ 表”赶

布依族青年男女常利用各种机会公开或半公开地追求异性，对唱情歌，倾吐爱慕之

情。过去对这种活动，贵阳、惠水、龙里、贵定等地叫 “唱歌”，都匀、镇宁等地叫

“赶表”，独山叫“打老表”或“赶老表”，荔波叫“闹门墙”，平塘叫“玩表”，北

盘江流域叫“坐表”。以上各地区的各种称呼，都是当地用汉语的习惯叫法。布依语叫

“扬哨”，“扬”是“坐”的意思； “哨”即“姑娘”，也有“女情人”的含意。目前

多数地区已统称“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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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包办的婚姻中，大多数夫妇在结婚以前是没有感情的，对婚姻是不满的。因

此，已婚青年也热切参加“赶表”活动。青年人认为找不到人“赶表”，受不到异性的

青睐，是没有出息的。

“赶表”与结婚的关系有着各种不同的情况。在花溪、惠水、龙里、贵定、都匀、

独山、罗甸、荔波、平塘、长顺、紫云、望谟、安顺、镇宁、六枝等地，“赶表”与结

婚的关系很少，近于两性间的社交活动。但在安龙一带，“赶表”的人大都是没有结婚

的，因此，有的婚姻由“赶表”促成。一般说来，有些布依族男女青年，在“赶表”中

产生了感情，也进一步发展到要求成为眷属，但在封建婚姻制度下，这种美好愿望的实

现，是困难重重的。

“赶表”的具体活动：

多数地区是每逢场期（集市），男女青年成群结队的赶往场坝，主要的动机不是为

了赶场，而是找恋爱对象。少女们到达场坝后，往往以一个村寨或一方去的熟人分别聚

集在一起（有的嘻笑交谈，有的举目眺望）。小伙子们则三五成群环绕着姑娘们站立

的角落，巡回选择对象。如找到了原已相识的姑娘就迳自相偕到场外去唱歌。如果看中

了不相识的对象，他就去寻找本村的姐妹或自己熟悉的一位姑娘来介绍。人们称这介绍

人为“雀子”（即媒人之意）。“媒人”受到委托之后，即去找那位被看中了的姑娘，

一见面“媒人”就说：

姊妹咿

我的兄弟，

请我把线交给你，

叫我把蓝靛送给你，

他希望线能接到头，

他盼望蓝靛染出色，发出光？！

这时姑娘就要把小伙子端详一番，有意，她就答应去赴约，如果不中意，她就会婉

言谢绝道：

论起青菜，

我们是同种，

起说 芹菜，

我们是同枝，

我们原本是姊妹，

怎好往来交朋友。

遭到拒绝后，只好另找对象。反之，如姑娘同意了，他们就可离群出来一前一后走

向场外的田间或山麓唱歌谈情了。相会的地点离场坝和道路有相当的距离，在一个稍为

僻静的地方，但总在人们的视线以内。这里有两个用意：在视线以内便于观察是否有人

来干涉，如果有人来干涉，就便于脱身；在人们能看到的地方进行，以免旁人非议。他

们在适当的地点停留下来后，两方相隔约四、五尺的距离，或立或坐，男的就主动唱出

对女方企慕的歌调。

男唱：人说，心愁在家坐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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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焦 不定，在寨呆

上场少人走，

下场少人行，

上场走我到 ，

我去下场行，

赶场不为盐和米，

赶场不因菜和油，

只是为了消心愁，

只是为了交朋友。

我走过一河又一河，

我爬上一坡又一坡，

不见哪只麻雀吃树叶，

不见哪只喜鹊啄树枝，

不见哪个姑娘和我一样心焦，

不见哪个姑娘和我一样心愁！

我再朝前看，

我再往后瞧，

姑娘啊！

看见你，

可能心焦与我相同，

心愁和我相似？

才叫我的姊妹去跟你说，

才请我的姐妹去和你讲，

承你好意抬高手，

让这条路给我走，

我们才能到这里相逢，

才能到这儿相会。

姑娘啊！

若有情，

你留个姓，

若有意，

请通个名。

女唱：人说，心不愁不走小路，

心不焦不爬茅坡，

心愁我才走小路，

心焦我才上茅坡。

走路不为采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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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坡不因拾柴禾；

只是为了解焦愁，

只是为了结朋友！

我们在这里相会，

我们在此地相逢，

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和名，

也不知道你的身和世？

雀儿鸣的是悦耳，

鸟儿叫的总好听；

只怕你用好话来相欺，

只怕你用好言来相哄？！

你询我的姓，

你问我的名，

父母取的不顺口，

爹娘喊的不好听，

只要有情自己访，

只要有意自己探！

你要我去探男唱： ，

你叫我去访，

只要姑娘梁上钉有桩，

只要姑娘窗前有花朵？

哪时我会变，

我变燕子去筑窝，

我变蜜蜂去采粉，

燕子探得窝，

蜜蜂采得粉，

喜鹊回家来报讯，

告诉我爹妈，

和姊妹商量，

叫他们早早把酒酿，

叫他们早早把鸡养，

托人去说亲，

请人把礼订。

燕子女唱： 不会找错窝，

蜜蜂不会乱采粉，

只怕燕子早有窝，

只怕蜜蜂早采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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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鹊早已报了讯？

哪时有窝燕不探，

有花蜂不采！

他们以是否彼此能相爱为主题，互相探询，互诉衷情，随编随唱，直到夕阳西下，

才依依不舍的唱告别歌：

太阳西去招不回，

夜幕来临驱不散！

去啊！

茨梨花，

别了，

灵芝草，

去，

二天再来，

别，

他日再会。

他们恋恋不舍地告别之后，姑娘回到家，匆匆吃完饭，手里拿着一束麻，急忙去寻找

自己的伙伴。月光之下，姑娘们聚集在院坝或是僻静的地方，一边搓着麻，一边倾吐白

天赴约的情况。小伙子们心情更为激动，他们或围在火坑旁，或到寨中集会的场所，互相

告诉认识女友的经过，谈到高兴时他们挽臂唱歌；如果心头不愉快，便吹笛来消遣。

男女双方经第一次会晤之后，就互相探听消息，了解情况，认为条件适合，等到一

有机会，他们就会再度赴约，进一步谈唱与交心。

有的地区在农闲探亲访友时是“赶表”的好机会。特别是遇着办喜事时更是谈情说

爱的好场合。一到晚上，寨中男女青年就分别到这些外来客人留宿的人家去唱歌。少女

们到男客住的地方，男子们到女客住的地方。唱歌时先由本寨的人带头唱二、三首，客

人谦逊一番以后，也就跟着唱起来，以后就彼此对唱，直到天亮才散场，到第二天的晚

到散客时才终止。当客人回家时，晚上同他们上又照常的进行，直 唱歌的人需要送行，

送的远近，要看感情的深浅来决定，感情深的送远一些，浅的近一些。一般的送二、三

里路。临别时又要唱依依不舍的送别歌，彼此并以手帕、手镯、戒指或其他纪念物赠

送，这叫做“放把凭”，也有的叫“放凭器”，这样就打下了友谊的基础，如遇其他机

会，他们就会继续进行恋爱活动。

除了探亲访友之外，民族节日也是“赶表”的好时机。北盘江流域是在旧历的三月

三、六月六和九月九三个节日，尤以六月六为最热闹。龙里、贵定是在正月初九、十五

和四月八三个节日最盛行。贵阳一带是在阴历七月里的几个赶场日 （集市）举行。镇宁

扁担山地区的正月初二、三、四、十三至十五、六月六以及七月半都是热闹的日子，也

是青年们欢聚“赶表”的日子。由于封建礼教的影响，布依族中青年男女的来往，时

常会遭到父母的干涉和限制，少女们所受的约束尤为严格。但在这些规定的节日里，依

照传统习惯，父母是不干涉子女的活动的，因此青年们就可以在这几天尽兴欢乐。如对

少女约束虽然较严的罗甸地区，在四月八的民族节日里，青年们可以公开地打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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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民族盛装，兴高采烈地去唱歌，欢度一年 度的男女社交节日。

在封建社会，男女地位是不平等的。布依族的男子，无论未婚或已婚，都去与别的

女子“赶表”，但他却不许自己的爱人和他的姊妹与别人“赶表”。他随时监督她们，

干涉她们，甚至殴打她们的情人。当然他自己随时也有被打的可能。如一个已婚妇

情人当女“赶表”，倘若她的 场被夫家或娘家的人拦住，那除了挨一顿打外，还要被剥

下一件外衣为质，事后用钱才能赎回。以后，这对情人要继续进行“赶表”，就比较困

难了。但如果他们真正已有了爱情，那仍有不顾一切，继续进行的。

布依族群众对“赶表”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一般的说，已经是“过来人”的老年

人，尽管他青年时代是积极“赶表”的，但他还是不赞成年轻人“赶表”。他们说：

“青年人唱歌会心花意乱，不安心生产；又会引起青年人打架，所以是不好的”。还有

一种道貌岸然的“土秀才”则认为“赶表”是“有伤风化，败坏门风”的事情。但有些

老人，尤其是老妇人，她们基本上是同意青年人“赶表”的，她们说：“应该让青年人

玩一玩，谁都有这样一段年华，不然成家立业后，就没有机会了。”青年人自然是拥护

赶表”的，他们说：“年轻人谁又不喜欢唱歌，谁又不愿意在‘赶表’的“ 时候找到称心

如意的爱人。”“我们年轻人利用工余时间来找朋友唱歌，一块玩玩，互相了解，建立

爱情，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赶表”是布依族的传统习俗，它对封建婚姻制度起着一定的冲击作用。青年人可

以通过这一正常的社交活动，找到称心的爱人，建立美满的家庭。但过去在封建思想影

响下，因“赶表”引起了不少纠纷；也有的人由于迷于“赶表”，耽误了生产；甚至某

些人借“赶表”乱搞恋爱。

六、逃婚与抢亲

逃婚：在“赶表”时，有一部分青年男女发生了爱情，并且想进一步结成眷属，但

在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下，特别 ，是对于已订婚、结婚的青年男女 要实现自己的愿

望是十分困难的，最后被迫“逃婚”。

青年男女要求自愿结婚，如果他俩都未曾订婚或结婚，又只有女方父母表示反对，

问题比较好解决。其办法是女的逃到男家，男家即宴请宾客，举行婚礼，要求女家承认既

成事实，然后再备一份礼物去女家赔礼。如果男方或双方父母表示反对，那他俩只有抛

弃家庭逃到异乡结成夫妻。如果情侣双方均已结婚，那就不仅要双方父母同意，还要设

法避免原夫或原妻家的干涉。特别是原夫家和他俩住得靠近，经常威胁他们的安全，那

也只有逃往异乡安家落户。

逃婚在布依族婚姻中是不多的，解放后基本上没有了。

抢亲：抢亲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一般有下列四种情况：

钟情：男青年在“赶表”中认识了某个姑娘，并钟情于她，但姑娘仅只和他作一

般的交谈对唱，并无结婚之意，这时痴情的男青年可能邀约自己的好友，乘机把姑娘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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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贫：已订婚的，男方如没有经济力量负担结婚过程中各种费用，不能成亲，女

家又嫌其家贫而想悔婚。此时，男的可能约集同伙乘女的外出把她抢回家逼迫成婚。然

后再向女家送点礼物道歉。

假抢亲：男女青年在“赶表”中已经私许婚愿，但女的已结婚（一般是还没有在夫

家常住的），为了达到情侣同居的目的，而又避免原夫去找女方父母的麻烦，他俩商定

来一个“假抢亲”。

仗势凌人：在旧社会里，有钱有势或不务正业的人，有意强占别人的妻女，公开

去进行抢夺。受害者多系贫苦人家的姑娘。被抢去的人是不服的，一有机会就会逃跑，

亲友们也会协助她报仇。

七 、 离 婚

离婚在布依族中多数是由于对父母包办婚姻不满而引起的。但离婚事件并不算多，

主要有下列原因：第一是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认为 注定”，父母包婚姻是“前

办是“天经地义 加”的。第二是因为结婚消耗人力物力太多。第三是由于许多“亲

亲”的联姻，还受着数代人的亲戚关系和情谊的约束。因此，尽管青年男女对已成婚姻

只有“抱恨终身”。一般只是趁青春尚在，从“赶表”中找个知心不满， 情说人来谈

爱而已。

大部分布依族地区的离婚，主动提出的一方要赔偿对方的损失和结婚时的开支。贵

阳一带的布依族，凡主动提出离婚的一方，一般除了赔偿对方的办喜事时的一切开支

外，还得履行订婚时的诺言，即须赔偿照当时女家拿出来称的鸡的同等重量的银子。离

婚如果是女方提出，男方不同意，一般是不能成立的。相反的，如系男方提出，则只要

条件谈妥就可进行。离婚的手续和条件，一切均由双方家长和亲友协商决定。议妥后对

双方均有约束力。

在北盘江流域的布依族中，离婚手续比较简单，男女任何一方如不满对方而决意离

婚时，如双方同意，即以一言为定，实现离婚。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涉。离婚由女方

提出而男方不同意者，由女方赔偿男方在结婚时所用的礼金和礼物作男方再婚之用；离

婚由男方提出而女方不同意者，由男方赔偿女方结婚时的一切费用。离婚时如有子女

律留于男家，如系乳儿，则由母亲抚养，不另供生活费。俟乳儿长大到十来岁时，仍须

送回原夫家。只有原夫家子女多不想要，或乳儿长大后坚决不愿离开母亲，而又与继父

有感情时，也可以不送回。

八、再　与　续　弦

再醮 寡妇再嫁是比较自由的。俗语说：“头嫁由父母，二嫁由本身”。年轻寡妇一

般都要再嫁；中年寡妇已生儿女的，有的不再嫁，如果没有男孩，一般也要再嫁。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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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续各地有些不同。在北盘江流域，寡妇再嫁时后夫最少要供给前夫父母棺材各一

口，衣服各一套，以及若干养老费用。通常用牛马来折算。在惠水地区寡妇再嫁时，要

付给亡夫“烧灵”的费用；在镇宁扁担山一带，就不一定要给亡夫家什么财礼，谁也不

能借勒索财礼来限制寡妇再嫁。

寡妇再嫁时她和原夫的共同财产不能带走。除已结婚而未在夫家常住的寡妇外，再

嫁后一般即长住夫家。有的再嫁是给人做妻，有的是做妾。再嫁一般不举行结婚仪式，仅

由后夫家宴客一次。再嫁时如有子女和前面“离婚”一段所谈处理办法相同。

丈夫死后，如有小弟，得到寡妇的同意，二人可以结婚。如嫂嫂同意小弟不同意，

只要父母坚持成婚，小弟的抗拒是无效的。安龙地区流行这样的俗语：“筷子断了筷子

接，哥哥死了弟弟接”。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谚语，如“肥水不落外人田”，“一叔管

三嫂”等。但原夫的哥哥在习惯上是不能与弟妇结婚的，俗语说：“弟可要大嫂，哥不

可娶弟媳”。

续弦：中年与青年男子丧偶，一般都要续弦。但四十岁以上而子女已长大成人的，

却不再娶。续弦是为社会舆论支持的，只要为人正派，勤于生产，家境富裕，仍可找到

如意的配偶。中年男子续弦一般以寡妇或年龄较大的姑娘为对象；青年男子续弦，和未

婚青年一样，仍举行结婚仪式，作后妻的也没有什么不光彩。

九 、 纳 妾

布依族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但在解放前也有少数地主富农和有钱有势的当权派，

为了玩弄妇女而纳妾的。

一般群众只有在怕绝嗣的情况下才娶妾，社会舆论对此是同情的，为妻的往往还主

动替丈夫物色对象。妾在家中的地位并不比妻低下，亲属称呼妻妾是相同的，妾和妻所

生子女享受的权利也是相同的。但妻妾之间的感情一般都不很融洽，如果丈夫有威信，

她们还不敢公开争吵；如果丈夫管不了，就常常闹意见。

做妾的多属再 寡妇或年龄较大的妇女。娶妾不举行结婚仪式，只请亲友吃酒，表

示婚姻成立。

十 、 入 赘

年老无男孩只有女儿，族中兄弟又没有多余的侄儿过继的夫妇，为了“养老送终”和

“接替香烟后代”，一般都要招婿上门。但此事牵连到财产继承问题，因此必须取得族

中同意，否则容易发生纠纷。在征求族中同意的过程中，颇多周折，如果当事人能干，

困难就少一点。

罗甸、望谟一带，是入赘比较普遍的地区，在这里寡妇也可以招人上门。但必须本

人对待公婆孝顺，而公婆也想招一个人来顶替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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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赘者，一般是家贫而兄弟多的人，或者是无其他家庭成员的单身汉。同姓同宗的

人不能入赘。赘婿来到女家后，按女家姓氏和辈份改姓换名，被视为儿子，对女家财产

有继承权。青年人为赘婿，仍须举行结婚仪式，亲友均来祝贺。

对赘婿的看法各地有所不同，罗甸、望谟和龙里、贵定一带不会被轻视；在镇宁扁担

山地区，则认为入赘的人是忘了祖宗没有出息的人。但见面称呼时仍然是按其在女家的

辈份，长幼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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